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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审批
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甲级、乙级资质（新设、延续、变更、补证、注销）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先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1.【国务院法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三)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四)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2.【部门规章】《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8号）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在获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乙级资质证书两年后，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甲级资质条件的，可以申请相应甲级资质。
四、受理机构
新疆生产建设政务服务中心
五、决定机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
六、申请条件
（一）新设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人员数量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的百分之十；
3.具备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机、凿岩机等设备；
4.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除上述条件外，申请地质灾害防治资质的单位还应当具备以下人员和业绩条件：
甲级资质
1.人员条件：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五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十人；
2.业绩条件：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五千万元；
3. 获得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乙级资质满两年。
乙级资质
人员条件：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七、申请材料
（一）新设、延续
	序号
	资料名称
	电子文档要求

	1
	资质申请书（新设、延续）
	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印章可辨，与填报信息一一对应，电子文档通过网上提交申请

	2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3
	专业技术人员名单、身份证、职称证书、学历证书、申请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责人任命或聘任文件；其中，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中有退休人员的应提交其退休材料、聘用合同及申报单位工资凭证，可不提交社保缴纳材料
	

	4
	本单位技术装备清单、购置发票或其他所有权材料；
	

	5
	申请甲级资质的还需提供：工作业绩清单及项目合同、工程管理部门验收报告；
	

	6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者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7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者质量管理制度文件
	

	8
	对各项提交资料真实性负责的承诺书等材料
	


（二）变更
1.单位名称变更提交材料
	序号
	资料名称
	电子文档要求

	1
	资质申请书（变更）
	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印章可辨，与填报信息一一对应，电子文档通过网上提交申请

	2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或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单位名称变更的文件
	

	3
	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与其他单位发生合并或者由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的，还应当提交上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关于合并或者转制的批复文件；企业无上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的，应当提交企业合并方案及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
	

	4
	变更后单位新的营业执照
	

	5
	原资质证书
	


2.住所变更提交材料
	序号
	资料名称
	电子文档要求

	1
	资质申请书（变更）
	同上

	2
	变更后单位新的营业执照
	

	3
	原资质证书
	


（三）补证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资质申请书（补证）
	电子文档通过网上提交申请

	2
	原资质证书（损毁）
	


（四）注销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资质申请书（注销）
	电子文档通过网上提交申请

	2
	原资质证书
	


八、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 线下办理 / 小兵帮办
九、办理程序
（一）线上办理：申请人通过登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务服务网（https://zwfw.xjbt.gov.cn）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线下办理：申请人前往兵团政务服务中心33号窗口或交由大厅帮办代办窗口提交资料。
（二）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兵团自然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的，自然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兵团自然资源局官网进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对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收回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并发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四）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及单位委托书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务服务大厅33号办证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十、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办结时限不包括：专家评审、现场核查及公示时间。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审批结果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甲、乙级资质证书
十三、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10:00-下午18:30
（二）现场办理地点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775号兵团政务服务中心33号窗口
（三）网上办事大厅
兵团政务服务网：https://zwfw.xjbt.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991-2896602 / 2890849
小兵帮办咨询电话：0991-96359
监督、投诉电话：  0991-96359
十四、注意事项
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后（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内），可通过电话、网站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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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新设、延续）审批服务指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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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变更）
审批服务指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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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补证）
审批服务指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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